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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徽 医 科 大 学 处 室 文 件
人干字〔2024〕48 号

关于开展首批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
选聘工作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、全省大力实施人才兴皖工程加快

打造人才发展和创新高地工作会议精神以及 4.0版人才政策要求，围

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、科学家精神，坚持传承

与创新并举，树立学术标杆，充分发挥学术成就高、社会影响力大、

对学校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学科建设和学风涵

育等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，鼓励知名教授继续为学校建设与发展作贡

献，引领青年教师成长，激励教职工特别是青年教师奋发有为，助推

学校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、学科建设等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安徽

医科大学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聘任办法》（校字〔2024〕 47 号），

经研究决定，在全校范围内开展首批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选聘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

- 2 -

一、选聘条件

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（ShuyunXuChair Professor）岗位是学校自

主设立的学术性岗位，是学校在正常职称序列外单列的荣誉性质职

位。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的选聘条件如下：

（一）忠诚教育事业，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，职业道德修养

优良，治学态度严谨，深受广大师生爱戴；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能继续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工作；

（三）现授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，且授聘教授职务满 15年；

（四）所在学科在学科评估中达到高水平标准（达到B类及以上

学科分类标准）；

（五）长期耕躬于教学、科研一线，在本学科领域做出系统性、

创造性的学术成就和重大贡献，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学术声望和学术

影响地位，对学科发展和学科争先进位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专家；国家

级人才称号获得者或国家重点、重大项目主持人优先。

二、职责待遇

（一）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聘期内最高年龄不超过 70周岁，聘

期内如未能履行岗位职责或有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行为，学校可随时

终止聘任。聘期职责具体如下：

1.弘扬严谨治学、注重诚信的优良学风，营造风清气正、积极向

上的学术生态；

2.担任学科建设、科研规划、人才队伍建设的咨询、顾问工作，

引领学科发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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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；

4.承担本专业人才梯队建设培养工作；

5.积极开展科学研究，促进本学科的国际交流与合作。

（二）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的待遇如下：

1.授聘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人员在职期间（含延退期间），享受

学校正常工资待遇；受聘人员退休期间，学校在办理退休手续时保留

其讲席教授岗位，工资待遇按同类在职人员应发工资和绩效标准发放

（各直属附属医院受聘为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的临床专家，相关待遇

由医院兑现）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发放退休待遇，单位为其办理人身

意外伤害保险。

2.授聘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人员可参与年度竞争性博士生招生指

标和硕士生招生指标遴选，博士后招收名额不限，招收研究生时距讲

席教授在岗年限原则上不少于 3年。

三、选聘程序

首批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的遴选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对照遴选条件，经本人同意后由学科或所在学院（所、中

心）提出申请和推荐，提交校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会同相关部

门对师德师风、学术诚信等方面进行形式审核；

（二）符合条件人员由校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提交校学术

委员会学科专委会评议后，报校长办公会、党委常委会审定；

（三）学校公示 5个工作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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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发文聘任，并与受聘人员签订聘期协

议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选聘坚持民主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宁缺毋

滥的原则，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标准。选聘工作严格按照规定

的条件和程序进行，有关选聘资格条件时间要求截止到 2024年 6月

底。各符合条件学科所在学院推荐的选聘人选相关申请材料，请于

2024年 7月 26日前提交校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。

联系人：袁梦群 联系电话：65161028

邮箱：429036175@qq.com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安徽医科大学“徐叔云讲席教授”选聘审批表

安徽医科大学人事处

2024年 7月 17日


